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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莊育鈞

電話：08-7320415#3618

傳真：08-7320185

電子信箱：a251561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萬巒鄉萬巒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2月5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005124400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開班計畫、課程表及報名表 (3439241_11005124400_1_3439241_11005124400_1.

pdf、3439241_11005124400_1_3439241_11005124400_2.pdf、

3439241_11005124400_1_3439241_11005124400_3.pdf、

3439241_11005124400_1_3439241_11005124400_4.docx)

主旨：本府委託本縣大明國小、東隆國小、恆春國小辦理110年

度「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計畫」，請轉知並鼓勵

新住民語教學支援人員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新住民語文教學支

援人員培訓實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為協助學校推動新住民語文教學課程，提升新住民語文教

學品質，特於110年5月至6月辦理進階班2場次、回流班1場

次。

三、教學支援人員培訓班別與報名資格如下：

(一)進階課程班報名資格：已取得「教學支援人員」證書。

(二)回流教育課程班報名資格：己取得「教學支援人員」研

習證書者，並有授課證明者；或己取得「教學支援人

員」進階班研習證書者。

四、請於110年2月25日(星期四)前，備妥個人基本身分證件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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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身分證、居留證、縣市培訓證書等）影本，依附件報名

流程辦理。

五、各班報名洽詢電話：

(一)東隆國小進階課程班：賴承誠主任，08-8322064分機

15。

(二)大明國小進階課程班：王俞揮主任，08-7887780分機

12。

(三)恆春國小回流課程班：尤正琦主任，08-8892035分機

15。

六、檢附開班計畫、課程表及報名表各1份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、屏東縣新故鄉文教發展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好好婦女權益

發展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海口人社區經營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瓊麻園鄉文教

發展協會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03


